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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控股股东改制及更名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近日,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控

股股东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核建集团”）通知，经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国务院国资委”）批准，

核建集团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，改制后核建集团名

称为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

出资人职责。核建集团的全部债权债务、各种专业和特殊资质证照等

由改制后的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继。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

续已办理完成，新的《营业执照》相关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名称：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寿君 

注册资本：750000 万元 

成立时间：1999 年 06 月 29 日 



营业期限：2017 年 12 月 01 日至 长期 

营业范围：国有资产投资、经营管理；国防、核军工、核电站、

工业与民用工程（包括石油化工、能源、冶金、交通、电力、环保）

的施工、总承包；与以上相关的成套设备的销售；核电核技术培训、

咨询；工程技术咨询；工程管理计算机软件的开发、应用、转让；新

技术、新材料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建筑机械、建筑构件的研制、

生产、销售；设备租赁；物业管理、自有房屋租赁；日用百货、日用

杂品的销售；进出口业务；承包境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和境内国际

招标工程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

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上述事项未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变更，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

成影响，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及实际控股人均未发生变化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9日 

 


